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沪 01 民特 250 号 

申请人：崔明，男，1953 年 9 月 9 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

区。 

申请人：谢坚烈，男，1969 年 12 月 30 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

浦东新区。 

申请人：杨立新，男，196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

普陀区。 

申请人：朱易安，女，1955 年 7 月 25 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

行区。 

上述四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子伟，北京市浩天信和律

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被申请人：上海国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控江

路 1142 号 23 幢 6033 室。 

法定代表人：郭睿，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狄青，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楠，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人崔明、谢坚烈、杨立新、朱易安与被申请人上海国淳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淳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崔明、谢坚烈、杨立新、朱易安要求撤销上海仲裁委员会

（2017）沪仲案字第 2012 号裁决。理由是：1、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

协议的范围。本案争议范围仅基于《投资协议书》而产生的争议，两份

补充协议因无效故对各方不发生效力，仲裁庭无权将两份补充协议项下



的约定作为仲裁的依据或确定仲裁请求事项的范围。根据《投资协议

书》，各方就 2015 年 7 月 17 日前约定了现金回购总金额的计算方式，

且因两份补充协议无效，本案中再无现金回购总金额的计算方式。因

此，国淳公司的请求事项即直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回购金额计算方式，超

出了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仲裁委无权就超出部分进行仲裁。2、仲裁

程序违反法定程序。各方在仲裁条款中约定，如果各方不能自开始协商

之日起 30 日内就争议解决达成一致的，则有权提交仲裁。而本案中国

淳公司并未提前 30 日进行协商，属违反法定程序。在 2005 年百事（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中，法院以双方未按

约进行 45 日协商为由对仲裁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3、裁决所依据的证

据是伪造的。仲裁已查明两份补充协议签署页上崔明和朱易安的签名并

非本人所签，但仲裁庭仍将该两份补充协议作为认定诉讼时效中断的依

据和认定回购金额计算公式的证据。4、国淳公司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

裁决的证据。国淳公司放弃对大股东蔡某的追索，但提供的证据是与蔡

某之间的微信，导致四名申请人无法核实证据的真实性。5、仲裁员存

在枉法裁决的行为。《投资协议书》中已约定当事人之间的通知方式，

但仲裁员无视该约定，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裁决。 

被申请人国淳公司辩称：1、四名申请人故意回避其对回购义务系

承担连带责任。大股东蔡某所作的意思表示涉及到其他债务人，且谢坚

烈和杨立新已签署两份补充协议。因此，仲裁裁决并未超出协议约定的

范围。2、国淳公司于 2017 年 5 月起已数次与部分申请人进行协商，满

足了仲裁条款中对前置程序的要求。3、两份补充协议中蔡某、谢坚烈

和杨立新三人都是亲笔签名，且国淳公司已要求所有人均要亲笔签名，

已尽到注意义务。4、国淳公司并未隐瞒证据。微信属于合法的证据形



式，且已经过公证，应当予以采信。5、仲裁庭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

正确，不存在枉法裁决。 

经审理查明：国淳公司与蔡某、崔明、谢坚烈、杨立新、朱易安于

2013 年 6 月 9 日签订《投资协议书》。该协议第 16.2 条约定，由于或

关于本协议而产生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协商解决，如果各方不能自开始

协商之日起 30 日内就争议解决达成一致的，则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

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依据其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2017 年 9 月 27 日，国淳公司向上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

于 2017 年 10 月 12 日予以受理。国淳公司的仲裁请求是：1、崔明、谢

坚烈、杨立新、朱易安共同向国淳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本金 800 万元、自

2013 年 7 月 17 日至 2017 年 6 月 1日的收益 4,652,055 元以及自 2017

年 6 月 2 日起至实际清偿日的损失，以上三项合计为 13,286,390 元；

2、崔明、谢坚烈、杨立新、朱易安向国淳公司共同支付国淳公司支出

的律师费 615,000 元；3、崔明、谢坚烈、杨立新、朱易安共同承担财

产保全费 5,000 元及仲裁费。 

崔明、谢坚烈、杨立新、朱易安在仲裁中答辩称，本案已超出法定

诉讼时效；两份补充协议上崔明和朱易安的签名并非本人所签；《股权

协议书》中并未对原股东超出回购期未回购股权的违约责任进行约定，

故国淳公司仲裁请求中对于超出回购期后至实际清偿日的损失计算方式

缺乏依据，即便计算损失也仅应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计算；此外，大股

东蔡某虽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但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国淳公司撤回对

其仲裁请求系加重对其他股东的责任。 

仲裁委经审理认为，1、《投资协议书》对各方均具有法律约定

力。两份补充协议因其中崔明和朱易安的签字经鉴定并非本人所签，故

对各方不发生法律拘束力。2、就诉讼时效，因国淳公司已通过与部分



合同相对方签订补充协议的方式和微信方式主张权利，故发生时效中

断，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并未届满。3、国淳公司已履行《投资协议书》

项下出资认购标的公司股权的义务，而崔明、谢坚烈、杨立新、朱易安

并未按约完成回购股权的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国淳公司对股权回购

本金、收益和损失的主张符合《投资协议书》的约定，应予支持。 

上海仲裁委员会于 2019 年 4 月 2 日作出（2017）沪仲案字第 2012

号裁决：一、崔明、谢坚烈、杨立新、朱易安向国淳公司支付股权回购

款 800 万元；二、崔明、谢坚烈、杨立新、朱易安向国淳公司支付自

2013 年 7 月 17 日至实际支付之日的股权投资收益及损失，以 800 万元

为基数，按年 15%计算；三、崔明、谢坚烈、杨立新、朱易安向国淳公

司支付律师费 615,000 元、保全费 5,000 元；四、鉴定费 47,280 元，

由国淳公司承担；五、仲裁费 133,493 元，由崔明、谢坚烈、杨立新、

朱易安共同承担。 

本院认为，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审查。 

关于申请人主张的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申请人认为

仲裁庭依据两份补充协议中约定的计算方式来计算股权投资收益及损失

属于超裁。对此，本院认为，国淳公司的仲裁请求是崔明、谢坚烈、杨

立新、朱易安共同支付股权回购本金 800 万元、自 2013 年 7 月 17 日至

2017 年 6 月 1 日的收益以及自 2017 年 6 月 2 日起至实际清偿日的损

失。仲裁庭在裁决中支持了股权回购本金，并对收益和损失统一按年利

率 15%计算，并未超出《投资协议书》的约定或国淳公司的仲裁请求。

至于逾期回购期间损失的计算标准，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还

是按照年利率 15%计算，系仲裁庭对案件实体处理自行裁量的范畴。本



案中仲裁庭采纳年利率 15%的标准进行裁决，并不属于申请人所称的超

裁。申请人以此为由要求撤销仲裁裁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申请人主张的仲裁程序违法即国淳公司未在提起仲裁前 30 日

进行协商，本院认为，首先，该条系对于仲裁前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

并不属于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可能影响

案件正确裁决的情形，不属于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范畴。其次，根

据国淳公司在仲裁中的举证，双方已就股权回购事宜进行数次协商。即

便申请人认为未严格满足在提起仲裁前恰好协商 30 日的要求，亦属于

仲裁条款效力的问题，但申请人在仲裁中并未对仲裁条款效力提出异

议。再次，对于申请人提及的另案法律适用，仲裁法规定的可以撤销仲

裁裁决的情形是“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而另案涉及的《纽约公

约》规定的不予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情形是“仲裁程序与各方间

协议不符”，二者法律适用大相径庭。因此，申请人所称的仲裁程序违

反法定程序的理由并无依据，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 

关于申请人主张的仲裁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即两份补充协

议上崔明和朱易安的签名并非本人所写，本院认为，首先，仲裁庭已认

定两份补充协议未经《投资协议书》全体签署人签字故而并未生效，对

本案各方当事人不发生法律拘束力。其次，两份补充协议未生效并不等

同于该证据系伪造。两份补充协议上国淳公司方的签字、盖章，蔡某、

谢坚烈和杨立新的签字以及标的公司的盖章均系真实，仲裁庭依据各方

当事人已予认可的事实来认定国淳公司曾以签订两份补充协议的方式来

向《投资协议书》的部分相对人主张合同权利，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并

无不当。因此，仲裁裁决依据的是各方就两份补充协议中无异议的事

实，并不属于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这一情形。 



关于申请人主张的国淳公司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申请

人陈述的理由是，国淳公司提交的其法定代表人与蔡某之间的微信聊天

记录，申请人对该证据无法核实真实性，无法质证。本院认为，申请人

所称的理由本质上是对仲裁庭采信国淳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不予认

可，然国淳公司在仲裁中已将该微信聊天记录进行公证，并不存在隐瞒

证据的情形。申请人陈述的该理由属于对仲裁庭认定事实的异议，亦不

属于可以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情形，对该主张本院亦不予采纳。 

关于申请人主张的仲裁员存在枉法裁决，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

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是指已经

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所确认的行为。申请人不认同仲

裁委对影响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等案件事实的认定，并不表示仲裁员存

在枉法裁决的行为，申请人该撤裁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本案中不存在仲裁法规定的裁决应予撤销的情形。对申请人

要求撤销仲裁裁决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

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崔明、谢坚烈、杨立新、朱易安的申请。 

申请费 400 元，由申请人崔明、谢坚烈、杨立新、朱易安共同负

担。 

审判长 施 杨 

审判员 成 阳 

审判员 郑军欢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俞 悦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 

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

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一）没有仲裁协议的； 

（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

的； 

（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 

（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 

（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

的。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撤销裁决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撤销裁决或

者驳回申请的裁定。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 

当事人以不属于仲裁法第五十八条或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注：已修订为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事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人

民法院不予支持。 


